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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

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交地产”）于

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地产集团”）

出具的《关于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》，地产集团

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将于 2024 年底到期，地产集团申请将

原承诺中的“在 2024 年底前，采取出售资产、现金收购、换股并购

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、中交置业有限公司、

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

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

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。”进行延期，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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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后的内容为：“在 2027年底前，采取出售资产、现金收购、换股并

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、中交置业有限公司、

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

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

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。”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

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

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》，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，与该项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

的投票权。 

一、承诺事项概述 

（一）地产集团承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房集团”）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

中交地产曾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《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》，其中中房集团关于同业竞争问题的有关

承诺如下：中交地产重组完成后，在中交地产开展房地产业务的地区，

如中房集团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机可从事、参与从事可能对

中交地产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，中房集团保证将该等商业机会通知

中交地产，中交地产在通知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作出愿意利用该等商业

机会的肯定答复的，中交地产将享有取得该商业机会的优先权；如果

中交地产放弃该商业机会，中房集团保证在该房地产项目进入实质销

售或经营阶段时，将该等房地产项目转让或委托给中房集团不具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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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关系的第三方，中房集团仍享有收益权。 

2015 年 7 月，地产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取得中房集团持

有的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成为中交地产的间接控股股

东。中交地产就中房集团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向地产集团进行了问询，

地产集团表示：对于中房集团尚未履行完毕且适用于地产集团的承诺，

地产集团承诺予以承接并继续履行相关义务。 

（二）2018 年 8 月 7 日，地产集团出具《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

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中交地产将作为本公司下属除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绿城中国”）外唯一的国内房地产业务开发平台。在梳理、整

合本公司控制的与中交地产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时，将充

分尊重本公司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独立经营自主权，保证不侵害各上市

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本公司不会利用其对各上

市公司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各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经营活

动。 

2、中交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置业”）除现有的存量房

地产开发业务外，原则上不再自行获取新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土地储

备，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。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，本公司

已与上市公司签署托管协议，将中交置业托管给上市公司。在满足注

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前提下，由中交地产对中交置业或其优质资产实施

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中交地产。 

3、综合考虑中交地产和绿城中国及其股东的利益，在符合国家

行业政策及审批要求的条件下，逐步通过品牌定位划分、区域市场划



 

 4 

分、资产整合、业务整合等有效措施解决上市公司和绿城中国可能存

在的同业竞争问题。 

4、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房集团”）下属

山水雅居未来将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业务，本公司拟在法律纠纷

解决后将其注销或转让给与本公司无关联的第三方。 

中房集团下属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

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

目，本公司未来拟变更其经营范围或将其注销或转让给与本公司无关

联的第三方。 

5、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项

目，不会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。 

除上述情况以外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不

存在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情况。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上

市公司主营业务期间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逐步规范和

避免从事与其构成竞争的业务。 

（三）2018 年 10 月 22 日，地产集团出具《中交房地产集团有

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在 2021年底前，采取现金收购、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

逐步启动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深度融

合。 

2、在地产集团完成旗下房地产业务整合前，本公司将协调绿城

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交地产之间实现差异化经营：绿城中国主营高

端物业产品形态，中交地产主营刚需型产品，双方在产品档次和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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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群体方面保持明显差别；通过区域规划，绿城中国和中交地产不

参与同一地块竞拍，对于共同关注的商业机会考虑组成联合体的形式，

优势互补，合作开发；对于现有同城经营的项目，统筹安排竣工时间

和开盘计划，避免形成竞品。 

（四）2021 年 10 月 30 日，地产集团出具《关于申请延长避免

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》，主要情况如下： 

地产集团出具《关于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》，

地产集团关于“在 2021 年底前，采取现金换购、换股并购或其他可

行的方式逐步启动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

的深度融合”的承诺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考虑到目前涉及

同业竞争具体企业的情况及地产行业面临政策及经营环境，为充分保

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，地产集团申请将上述承诺延期，变更

为：“在 2024年底前，采取出售资产、现金收购、换股并购或其他可

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、中交置业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山

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房集团

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

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。”除上述延期内容以外，

地产集团将持续履行《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

承诺函》、《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》

中其他承诺内容。 

地产集团上述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期限事项已于 2021年 12于

30日经中交地产 2021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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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承诺履行情况 

（一）地产集团承接中房集团相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 

中交地产曾于 2018年 6月 26日披露《关于放弃西安中交金尧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权商业机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70）；

于 2019年 10月 31日披露《关于放弃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 2019-149），放弃天津东丽区金钟街示范小城镇出让二区一二级

联动项目；于 2021年 9月 28日披露《关于放弃相关商业机会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 2021-142），放弃南宁市 GC2021-063 地块项目；于 2021

年 12 月 15 日披露《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2021-173），放弃海南省文昌市文国土储（2021）-18-1 号地块政策

性安居型商品房项目；于 2023 年 2 月 4 日披露《关于放弃相关项目

商业机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016），放弃湖南省长沙市 068 号

地块国有建设用地项目；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披露《关于放弃相关

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158），放弃海南省三亚市中

心城区控规 LZG6-02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项目；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

披露《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4-072），

放弃广州市海珠区 AH10314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项目。 

上述放弃商业机会事宜均提交中交地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

审议，关联董事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议案。在履行完毕上述审议

及披露程序后，地产集团对上述项目进行后续开发建设。同时，中交

地产与地产集团签订相应的代为业务培育协议，约定在该项目条件成

熟时由中交地产决定是否行使优先收购权。地产集团切实履行了中房

集团在 2008年的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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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交置业持续由中交地产托管；中房集团下属东莞市山水

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广东东莞中房.龙域项目的开发经营，

该项目目前处于尾盘状态，尚有商品房 5 套、车位 86 个、商铺一套

未售，待清盘后续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；中房集团下属沈阳裕

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

资建设有限公司均未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；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

公司未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。地产集团在承诺函中提及的

上述企业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。 

（三）中交地产与绿城中国在部分城市存在同城经营情况，绿城

中国主营高端物业产品形态，中交地产主营刚需型产品，双方在产品

档次和目标客户群体方面保持明显差别，且通过区域规划，统筹安排

竣工时间和开盘计划，避免形成竞品。地产集团严格履行相关承诺。 

（四）地产集团关于“在 2024 年底前，采取出售资产、现金收

购、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、中交置

业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

发有限公司、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

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”的

承诺将于 2024年 12月 31日到期。 

三、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及内容 

（一）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 

结合目前实际情况，地产集团下属其它房地产业务暂不具备与中

交地产整合的条件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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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交置业主要地产业务华通置业 100%股权已注入中交地产，

中交置业持续由中交地产托管，目前其存量房地产项目处于尾盘状态，

预期无法对中交地产主营业务构成支撑，不具备整合条件。 

2、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

限公司、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

司未开发新的房地产业务，预期无法对中交地产主营业务构成支撑，

不具备整合条件。 

3、绿城中国与中交地产的整合方案涉及各方面情况较为复杂，

仍需持续深入论证。 

绿城中国和中交地产在资产规模、产品定位、运营管理、历史渊

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；绿城中国中交地产双方上市地不同，整合方

案涉及巨量的资产梳理工作，在目前进行整合存在较大整合风险。 

近年来，国内房地产市场面临持续的政策调控，房地产行业整体

下行；“三道红线”、“集中供地”等政策的出台对地产企业在资产质

量、风险控制、投融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，房地产行业面临

深度调整，目前不具备整合的实施条件。自承诺以来，地产集团聘请

相关专业机构持续论证绿城中国、中交置业、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

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

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方案，鉴于目前房地产行业环境，为充分

保障投资者利益，具体与中交地产采取何种方式整合仍需持续深入论

证。 

（二）地产集团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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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，地产集团申请将原承诺

中的“在 2024 年底前，采取出售资产、现金收购、换股并购或其他

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、中交置业有限公司、东莞市

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房集

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

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。”进行延期，延期后的

内容为：“在 2027年底前，采取出售资产、现金收购、换股并购或其

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、中交置业有限公司、东莞

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房

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

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。” 

除上述延期内容以外，地产集团将持续履行《中交房地产集团有

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、《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

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》中其他承诺内容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

4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

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郭主龙、

薛四敏、叶朝锋、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。 

本项议案尚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情况 

公司独立董事刘洪跃、唐国平、谭敬慧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并发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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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意见如下：中交地产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

业竞争相关承诺即将到期，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拟申请延长避

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，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，并查阅公司提

供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次申请延期的内

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控股

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以

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

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》。公司监事会认为：

本次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的审议、决策

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对

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本次延长承诺履行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履行期限，不会对公司的日

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，更加有利

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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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12日 


